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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太阳能路灯20个，增设车棚30
米，补充垃圾桶5个。”

7月初，稷山县民悦社区泽强苑小区物
业人员在“稷山县社区服务中心民悦社区
城市基层党建需求清单”的册子上，写下如
上3个需求。

居民“下单”，部门“买单”。
10余天后，稷山县政府办完成这个清

单，得到了泽强苑小区居民的广泛点赞。
“这3件事，真是办得又快又好！”该小

区居民薛回元夸赞道。
据薛回元介绍，泽强苑小区于2015年

建成，因为年代已久，现如今，照明路灯、垃
圾桶等基础设施需要更换和补充。另外，随
着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多，原有的车棚已不能
满足居民停放及充电需求，需增设新车棚。

“从清单提交到清单完成，只用了半个
月时间，这速度‘杠杠的’，为我们办了件大
实事。”薛回元说。

这是稷山县持续开展“契约化”共建服
务的一个缩影。

6月20日，稷山县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开展“契约化”共建服务的通知》，持续深
化“社区吹哨、党员报到”专项行动，以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机关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参与社区治理成效。

在“契约化”共建服务中，该县推行社
区与驻区单位“双报到、双服务、双包联、双
评价”机制，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个清
单”，推动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
联互动。

民悦社区将这一消息传到泽强苑小
区，物业人员与社区网格员梳理问题、统计
清单数量。在“需求清单”上，他们提交了
亟需解决的3个需求。

“一纸契约”，将“需求清单”变成“满意
清单”，萦绕在居民心头的大事得以完成。

翻开“需求清单”，稷山县社区服务中心
副主任姚帅向记者介绍，今年共征集居民需

求435条，其内容有楼道栏杆粉刷、巷道墙壁
粉刷、公益广告版面更新，有小区标识牌、巷
道门牌统一制作，有增设车棚、添置快递架、
更换巷道下水道井盖，也有巷道路灯维修、硬
化路面，还有要求定期为绿植浇水……

7月2日，稷山县委党校为涧东社区第
三居民组安装门牌和3个路灯；

7 月 10 日，稷山县人大常委会和稷山
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为稷王社区购置了健
身器材、便民休闲椅等；

7 月 12 日，稷山县招商引资促进中心
为原家庄社区金谷苑小区安装健身器材；

……
这些民生实事，在依托行业优势、资源

优势的各个部门的努力下，或已实现，或将
实现。

在稷山县“契约化”共建服务中，有一
个明显的特点，即实事是实事、好事是好
事。

根据该县制定的 2024 年“契约化”共
建服务承诺事项清单，各部门年内需承诺
办理的实事为2件至3件，承诺办理的好事
为1件至2件。

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
“简单来说，实事就是解决居民的‘急

难愁盼’，能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而开讲座、做宣传、整治环境卫生等则属于
好事。”稷山县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季亚
莉坦言。

社区治理关乎基层稳定、关乎长远发
展。今年是稷山县实施“契约化”共建服务
的第三年，也是该县实施《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一年。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精准对接居民
需求，稷山县用“一纸契约”促使“甲乙双
方”遵守契约，让民生实事、民生好事形成
项目清单，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满足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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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爽）“社区牵头组织，找来
工人对小区单元楼楼顶进行了防水处理，以后下雨
天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漏水了。”7月26日，在临猗县
渠南社区瑞苑小区，居民高大爷高兴地说。

前段日子，社区接到辖区瑞苑小区居民反映，小
区单元楼楼顶存在漏水现象，希望社区帮助解决。

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小区了解查看，获
知因小区楼栋建成时间较长，楼顶防水层出现老化，
造成雨天楼顶漏水。

由于该小区没有物业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社区召开居民议会，派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了解该
小区居民对修缮单元楼楼顶防水的意见和建议。大
家集思广益，制订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单元楼楼顶防
水处理方案。

修缮单元楼楼顶防水需要动用小区单元楼居民
的维修基金，有的低楼层居民不同意，认为楼顶漏水
和自家没有关系。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小区业委会
成员、单元楼楼栋长等多次上门，对不同意动用维修
基金的居民做思想工作，从法、理、情方面与居民沟
通，讲清不处理楼顶防水会出现哪些严重问题和后
果，并耐心细致解答这些居民的疑问和担心。经过
大家的不懈努力，最终统一了居民的意见。随后，社
区工作人员又挨家挨户找居民签字、公示。

履行完以上程序，没有居民再提出异议，社区遂
安排施工人员对该小区单元楼楼顶进行了防水处
理。此项工程竣工后，经过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困扰
居民的楼顶漏水问题得以解决。

临猗县渠南社区

处理楼顶防水
解决居民困扰

山西君宜（运城）律师事务所黄学芬律师说，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
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按照业
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基本原则，可以明确该小
区单元楼楼顶空间属于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共有。同
时，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对建筑
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么屋顶等共有
部分因为自然损耗等原因出现毁损需要进行维修
的，该单元全体业主需共担维修费用。

记者 李爽

单元楼楼顶漏水
该单元全体业主
需共担维修费用

黄学芬律师说，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
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该办法第三条
规定，本办法所称住宅共用部位，是指根据法律、法
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单幢住宅内业主或者单幢住
宅内业主及与之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部
位，一般包括：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
屋顶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本
办法所称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
买卖合同，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
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一般包括电梯、天线、照
明、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
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
的房屋等。 记者 李爽

何种情况可以
动用维修基金

稷山县“契约化”共建服务，
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

“一纸契约”，将居民的需求
事项递到了县直单位面前。

“契约”规定，县直单位不仅
要办出好事，更要办出实事。

我市开展的“社区吹哨、党员
报到”专项行动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求各级部门积极
参与社区治理，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个别单位
参与社区治理仍停留在环境卫生
治理、文体活动、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面，而在发挥自身优势、提供社
区建设资金、党员参与社区治理

等方面有欠缺，未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从稷山县“契约化”共建服务
中可以看到，明确实事与好事，将
实事与好事区分开，可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开花。

实事如雪中送炭，好事如锦
上添花。希望有关部门以更务实
的作风，将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切实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让群众的幸
福感更强。 记者 崔萌

实事如雪中送炭 好事如锦上添花

小区添“景色” 记者 卫行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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